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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澜沧江保护条例

发布日期：2014­09­23 浏览次数：21 来源： 政策法规司 字号：[ 大 中 小 ]

    （1991年5月1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1991年5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澜沧江的资源保护，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我州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的保护范围:系指澜沧江流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188公里的水域和沿岸的自然资源｡澜沧江一级支流勐

往河、南果河、勐养河、纳版河、流沙河、罗梭江、南阿河、南腊河等河流的保护，由各县人民政府根据本条例规定的原则，

结合各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

    第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要把澜沧江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坚持在维护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保护

自然景观的前提下，实行统一规划、保护治理、合理开发、协调发展的方针｡逐步恢复澜沧江沿岸的植被，加快航运、水利、旅

游等事业的开发建设，充分发挥澜沧江的综合效益｡

    第四条  自治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驻州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农村的自治组织和

全体公民，以及一切外来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并有权对破坏澜沧江资源及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水域保护

    第五条  水域保护范围:自治州内澜沧江的水体、河道、河床、堤岸，及一切航运、水文、水利等设施｡无堤防的江段，其保

护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水位确定｡

    第六条  在澜沧江水域内禁止一切有损于河床、堤岸、自然景观的行为｡进行下列活动的，必须报经县以上水利部门批准，

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范围进行:

    （一）采石、挖沙、取土、采矿、淘金；

    （二）爆破、钻探；

    （三）开采地下资源及进行考古发掘｡

    第七条  在澜沧江水域内不得弃置、堆放阻碍行洪、航运的物体｡在航道内不得弃置沉船，不得设置碍航渔具，不得种植水

生植物｡未经允许不得在水域内构筑任何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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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条  在澜沧江保护范围内不得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废水；不准向水域内倾倒尾矿、垃圾、废渣等废弃物及有毒物体；不

准新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和自然景观的工业生产设施｡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标准的，限期治理｡

    第九条  在澜沧江航行的一切船只，不得向水体直接排放有毒有害污水、污物、废油等；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船只，应当有

防渗、防溢、防漏设施｡

    第十条  禁止在澜沧江水域内炸鱼、毒鱼、电力捕鱼等酷鱼滥捕，以及猎杀国家列入保护的水生动物的行为｡

    第十一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毁坏澜沧江水域范围内的一切航运、水文、水利、环境监测等设施｡

    第十二条  有关部门要定期进行水文监测和水质化验，为澜沧江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章  防护林的保护及营造

    第十三条  澜沧江防护林的范围:澜沧江沿岸非平坝地段第一道分水岭以内｡

    第十四条  澜沧江保护范围内的防护带，要认真保护，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垦，严防山林火灾，搞好森林病虫防治｡

    第十五条  本条例颁布实施前，一切单位、个人经批准在防护林带内种植的橡胶、茶叶等长期经济林木维持现有面积，不得

扩大｡澜沧江防护林带内的经济林木，可按林地权属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并要编制采伐方案，由县级林业部门审核发放

采伐许可证，禁止皆伐｡

    第十六条  澜沧江防护林带内禁止种植粮食和其它短期经济作物，本条例颁布实施前已种植的，必须退耕还林｡对耕地确有

困难的少数村寨，由县人民政府在防护林带以外给予适当调整；确需继续耕种的，应在澜沧江非平坝地段1000米以外，坡度在

25°以下，并报经自治州人民政府澜沧江主管部门批准｡澜沧江防护林带内退耕的土地，由林业部门作出规划设计，能自然还林

的实行封山育林，不能自然还林的，按照林地权属，进行人工造林，限期恢复森林植被｡禁止在澜沧江的江堤坡面从事一切危及

坡体稳定的活动｡

    第十七条  澜沧江沿岸的重要自然景观、溶洞、古树名木、文物古迹等，应严格保护，禁止砍伐和破坏｡

    第十八条  澜沧江的防护林带为禁猎区｡禁止一切猎捕和其它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

    第四章  水域的开发和利用

    第十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的经济实体和各种社会力量参加澜沧江的开发，建设适应经济发展的航运事

业，建设电站及其他水利工程，发展渔业生产等｡

    第二十条  澜沧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由自治州人民政府的澜沧江管理机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统一规划，综合考察，作出总

体设计，报请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澜沧江水域，从事航运、旅游等经营活动和进行科学考察等活动，

必须向澜沧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能进行｡

    第二十一条  开发利用澜沧江资源，应当服从澜沧江开发的总体安排，实行兴利与除害相结合的原则，兼顾上下游和沿岸地

区之间的利益，照顾当地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第五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设立澜沧江管理委员会，作为自治州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澜沧江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自治州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本条例的规定；

    （二）各部门在澜沧江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必须先将工程建设方案送澜沧江管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方可按程序履行

审批手续｡

    （三）协调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关系；

    （四）监督、检查、落实对澜沧江的管理保护措施｡

    第二十三条  澜沧江管理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具体负责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澜沧江管理所需经费列入州财政预算｡

    第二十四条  农业、林业、水利、建设环保、交通航运、土地管理、公安等部门，根据本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在澜沧江管

理委员会的统一协调下，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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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认真贯彻执行本条例，为澜沧江保护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有关部门评定，澜沧江管理委员会同意，

报请自治州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管理委员会责成有关部门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直至移

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管理保护职责的；

    （二）玩忽职守，造成澜沧江水体严重污染的；

    （三）滥用职权，擅自批准单位或个人在澜沧江保护范围毁林开垦，破坏自然资源，造成重大损失的｡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由县人民政府河道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

损失，采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

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环保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根据不同情

节，给予警告或处以罚款，情节较重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并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责令其停止或者关闭｡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根据情节轻重由渔政管理部门没收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没收其捕捞

工具，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章  各项禁止性规定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分别处以没收非法所得，赔偿损失，

或者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毁林开垦视同滥伐林木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执

行处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经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生效｡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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